咸安区交通运输局咸安区马桥公路治超检测站重建工程二期

咸安区交通运输局咸安区马桥公路治超检测站重建工程二期绩效评价报告

    河南德利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咸安区财政局委托，按照《咸安区关于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通知》（咸安财绩函[2025]7号）通知要求，根据湖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政府公共绩效管理的一般原理，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对咸安区交通运输局咸安区马桥公路治超检测站重建工程二期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果指标完成情况，实施绩效评价,形成本次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分数和等级

通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9.61分（满分100分），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评价定级标准，该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级别为“良”。

评价分数和等级

	项目
	标准分数
	评价得分
	得分率
	等级

	决策
	15
	15
	100%
	良

	过程
	25
	18.55
	74.2%
	

	产出
	30
	27
	90%
	

	效益
	30
	29.06
	96.87%
	

	合计
	100
	89.61
	89.61%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决策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综合评价：项目决策指标完成情况优秀，权重分值15分,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100%。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程序申请设立、文件材料审批符合相关要求；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预算确定的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设定的工作任务目标依据充分，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相匹配。
2.项目过程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综合评价：项目过程指标完成情况一般，权重分值25分,评价得分18.55分，得分率74.2%。本项目预算总投资2390.89万元，实际收到资金1697.178756万元，资金到位率70.99%；收到资金已全部用于项目支出，资金预算执行率100%。资金拨付审批流程完整，使用合规，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挪用等。项目单位具有建设工程管理制度及财务管理制度。但该项目一期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且一期工程开工时间为2022年1月5日，早于用地规划批复时间2022年6月23日，建设规划批复时间2022年7月12日，共扣6.45分。
3.项目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综合评价：项目产出指标完成情况良好，权重分值30分,评价得分27分，得分率90%。计划任务：总用地面积19531.49㎡(约29.3亩)，总建筑面积2554.15㎡,建设内容主要包括:①新建执法值班楼181.77㎡、检测天棚126㎡、综合业务用房350㎡、职工活动室250㎡、学习室261.9㎡、档案室430㎡、储藏室292㎡、临时休息用房260㎡、设备用房197㎡、室内卸货场172.48㎡、门卫室33㎡等；②新建室外卸货场3475.7㎡，同时购置安装相关设备、并配套建设道路、停车场等相关附属设施。                                   

实际完成工程量：①新建执法值班楼、检测天棚、室内卸货场、室外卸货场。②综合楼1803.22㎡(综合业务用房、职工活动室、学习室、档案室、储藏室、临时休息用房、门卫室)围墙、伸缩门等,同时购置安装相关设备(称重检测系统、监控和抓拍系统、交通标志牌系统、站内管理系统、线缆、管道等)、并配套建设道路、停车场等相关附属设施。本项目实现设计目标，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项目单位分别于2022年12月30日、2024年05月14日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供应等单位，会同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专家，对该项目一期，二期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验收结果均为合格。

本项目施工合同工期总计为455日历天，实际工期为519日历天，实际较合同工期延误64日历天，扣3分。
4.项目效果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综合评价：项目效果指标完成情况良好，权重分值30分,评价得分29.06分，得分率为96.87%。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社会效益，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和谐稳定。通过保护道路资产、提升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规范市场秩序、降低社会总成本等方式，创造了巨大的、综合性的经济效益。其可持续影响深远且多维度，通过系统性规范运输行为，为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公众满意度81.11%，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共扣0.94分。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未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

该项目一期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且一期工程开工时间早于用地规划批复时间及建设规划批复时间，属于先开工后办证。
原因分析：对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规范性的认识不够。

2.项目建设管理有待加强。
项目未按进度实施。该项目施工合同工期总计455日历天，实际工期519日历天，延误64日历天。
原因分析：为保证交通运输正常进行，工程建设避峰实施，造成工期延误。

3.配套资金未到位。

咸宁市咸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共下达该项目投资计划2390.89万元，实际收到项目资金1697.178756万元。

原因分析：地方财政当前困难，项目建设资金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编制协调没有到位。

4.检测站复磅车辆行驶路线设计不够合理
通过满意度调查获知，超载车辆在卸货区卸下超载货物进行复磅时，只能倒车出卸货区大门口进入过磅路线，此过程需要检测站工作人员指挥倒车，且易引起交通事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原因分析：检测站重建工程在前期规划设计上考虑不到位，没有充分考虑复磅车辆行驶路线的合理性及安全性需求。
（四）结果应用建议 
1.存在问题改进建议
（1）严格遵守程序，务必在取得合法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再行开工。建设单位应尽早启动各项前期手续，为及时申领施工许可证留足时间。施工单位在进场前，必须核实施工许可证是否已取得，无证不得施工。
（2）针对项目未按进度实施，项目单位应及时和施工方进行沟通，对延误的工程或阶段重新制定计划，包括重新安排工程优先级、工程时间表、资源分配等，并在沟通的过程中进行确认和批准。
（3）针对配套资金未到位的问题，建议资金提供方需要从机制层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层次、多方法的筹资体系，优化资金分配方案，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同时相关政府单位需要改善和优化项目所在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以保证建设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完成。

（4）针对检测站复磅车辆行驶路线存在的不合理性，建议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及人身安全，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2.结果应用

新建项目，没有以前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不存在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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